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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）农经、农业部门，局各单位： 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，各单位对本系统涉黑涉恶问题

线索进行了认真的排查，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“零线索”、“零

报告”的现象比较普遍，为进一步加大问题线索排查力度，针对

农业农村领域内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情况，就加强我局扫黑除恶

专项斗争督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要深刻领会开展扫黑除恶

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，中国特色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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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，是贯彻落实党

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，事关社会稳定、国家长治久安和基层

政权巩固；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，把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扫黑除

恶专项斗争作为衡量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

标志，真抓实干，敢于碰硬，切实做到有黑扫黑，有恶除恶，有

乱制乱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要坚定信心、排除万难，

坚决打好、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仗。 

二、进一步加强涉黑涉恶线索的摸排检查。各单位要结合春

耕备耕、农资下乡、执法检查等工作时机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深

入走访群众，积极摸排了解，切实掌握我市农业农村领域涉黑涉

恶总体情况、表现形式，确保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；要充分发动

群众，全面排查农业农村领域侵农害农违法犯罪行为，深挖彻查

可能存在的黑恶势力和保护伞，确保摸排工作做细做实；要高度

重视农民信访问题，尤其是信访突出问题，要注意从农民信访案

件中挖掘线索。对农村土地承包流转、产权改革、确权办证、农

业行业监管、项目建设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资销售、渔业捕捞、

打击非法采砂等问题上加强排查，切实做到不放过任何疑点。摸

排检查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．深入摸排农村侵占集体资产、侵吞集体资金、垄断农村

集体资源的涉黑涉恶涉乱问题，以及农村土地确权颁证、流转、

入股等工作中的涉黑涉恶涉乱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局经管科、政研

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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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深入摸排我市各镇街道在粮食、蔬菜、畜禽、水产、果

品等农产品在生产、加工、运输环节中可能存在的制假、售假等

涉黑涉恶涉乱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农业推广中心、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、水产站、农林水利执法大队） 

3．深入摸排涉及农药、种子、化肥、农机、兽药、饲料、

饲料添加剂、畜禽屠宰（无证屠宰、屠宰病死猪、注水或注入其

他物质）畜禽养殖污染等的违法行为中涉黑涉恶涉乱问题。（责任

单位：农林水利执法大队） 

4．指导各直属单位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检查工作，

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宣传及教育，熟练掌握扫黑除恶

专项斗争工作应知应会知识。（责任单位：局机关各科室） 

5．对辖区内农业农村领域的涉黑涉恶总体情况、表现形式

和成因全面排查，与局扫黑办及时沟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（街）

农经、农业部门） 

三、进一步加强督查工作。各单位要切实落实“一把手”亲

自抓的制度，群策群力开展线索排查，明确专人负责扫黑除恶问

题线索的收集、报送工作，及时将有关专项斗争的活动、线索等

及时报送到局扫黑除恶办公室。局扫黑除恶办公室要强化督查检

查，对因重视不够、发现不及时、报告不主动导致黑恶势力坐大

成势的，我局将按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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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

2019 年 4 月 28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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